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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防疫指办函〔2022〕77 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场所
工作人员轮岗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，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有

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韶关市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轮岗工作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

径向市隔离管理专班反馈（联系人：李俊国，联系电话：

13927837760）。

韶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指挥部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2 年 8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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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场所
工作人员轮岗工作方案

根据《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（第九版）的通

知》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2〕71 号）、广东省新冠肺炎防

控指挥办隔离管理工作专班《关于印发广东省新冠肺炎集中隔离

医学观察场所健康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指引（第二版）的通知》

（粤防疫指办隔离函〔2022〕51 号）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管理工作，加强对全市工

作人员培训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场所安排

（一）常态化疫情防控状态时，全市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场

所统一安排在浈江区犁市镇敬老院。当犁市镇敬老院满员时，由

曲江区、武江区依次启用备用隔离场所承担全市密接者隔离管理

任务，工作人员由曲江、武江各自按规范安排。

（二）发生本土疫情时（含辖区内存在阳性个案活动轨迹的

情形），由本土疫情发生地县（市、区）启用集中隔离场所进行

隔离。

（三）此方案适用于常态化疫情防控状态时全市密切接触者

集中隔离场所管理。

二、人员配置

（一）工作岗位分组。由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隔离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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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专班组织协调，统筹指导驻点工作组日常管理工作。集中隔离

场所设置管理办公室，下设防控消毒组、健康观察组、信息（含

“一码通”）及联络组、安全保卫组、后勤保障组、病例转运

对接组、人文关怀组等工作岗位。

（二）实行组长轮值制度。从 2022 年 8 月起，组长单位依

次每月由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住建管理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按顺序轮值，具体负责统筹

集中隔离场所的安全管理、医疗卫生等工作，遇紧急异常情况第

一时间向专班办公室报告。

（三）实行轮岗机制。犁市镇敬老院集中隔离点驻点工作人

员由全市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轮岗，每个县（市、区）轮岗的时

间为一个月（详见附件 1）。当曲江、武江备用隔离点作为全市

密接集中隔离场所启用时，启用了备用隔离点的区，本轮次无需

轮岗。

（四）工作人员组成。高风险工作区 7 人：临床医生、院感

督导员、防疫医生、心理医生、防控消杀员各 1 人，护士 2 人。

低风险工作区 11 人：驻点负责人 1 人（副处级以上干部），公

安 9 人（其中警察 3 人，辅警 6 人），信息协调员（熟悉业务的

卫健系统人员）1 人。

（五）工作人员要求。驻点工作组人员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应

急管理、公安、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抽调熟悉业务的人员组成，

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安排进驻。其中，临床医生由高年资住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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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或主治医师担任，心理医生由心理专科医生或经过相关专业

培训的医师担任。参加集中隔离场所轮岗的人员要严格按照广东

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隔离管理工作专班《关于印发广东省新冠

肺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健康管理及风险防控工作指引（第二

版）的通知》要求落实有关新冠疫情防控政策。参加轮岗人员轮

岗前应按照要求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流程接种，并在完成免疫程

序 6 个月后，按要求完成接种加强针（第 3 针）。

（六）开展培训考核。轮岗前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对即将入驻

的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岗前专项防护培训，熟练掌握穿脱防护用品、

职业暴露处置等技能，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。轮岗开始后，前一

轮次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在离岗前须对新一轮次的高风险岗位

工作人员进行为期 2 天的“一对一”的带班培训。

（七）落实工作对接。每月从 1 日开始轮岗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防控办应在轮岗当月 26 日前确定好入驻工作人员名单，开展好

岗前培训，并将所有入驻工作人员名单报集中隔离场所当地负责

人（详见附件 2），沟通协调好轮岗相关事宜。前一轮次各岗位

工作人员要与新上岗的同志一一对接，将工作职责、注意事项等

做好交接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，实现无缝对接。

三、隔离对象

未出现本土疫情的辖区密切接触者（包括参照密接管理人

员）。

四、物资和经费保障



— 5 —

全市密接者集中隔离场所所需一切生活、防疫等物资供应由

集中隔离场所所在地的区级防控办负责。日常运转经费由市级财

政负责 50%，其余 50%由十个县（市、区）平均承担，金额按实

际发生数结算、拨付（详见附件 2）。当曲江、武江备用隔离点

作为全市密接集中隔离场所启用时，其经费按“市级财政 50%+

各县（市、区）50%”的模式结算（产生费用明细参照附件 2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落实措施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

势下密接人员集中隔离场所在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

重要性，提前安排部署，明确防控责任，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，

落实各项防控措施。

（二）应急值守，通讯畅通。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各部

门安排专人值班值守，确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，及时妥善应对各

种突发事件。

（三）各司其职，及时响应。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切实

做好集中隔离场所各项工作，及时有效地控制管理传染源，防止

疫情传播、蔓延。禁止将其他类别的人员和密切接触者安排在同

一集中隔离场所。对不按要求履行职责的单位和个人，导致疫情

传播、蔓延的，将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。

（四）加强督查，确保安全。驻点县（市、区）防控办隔离

管理专班要在轮岗当月组织本辖区联合督导组，不少于 2 次到驻

点集中隔离场所进行督导，指出存在问题，限期整改，确保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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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离场所安全。市级相关主管部门要定期联合对集中隔离场所建

筑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治安秩序、食品安全等开展安全检查，确保

零安全事故。

附件：1. 各县（市、区）驻点工作人员轮岗值班表

2. 韶关市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工作经费需
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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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县（市、区）驻点工作人员轮岗值班表

轮岗时间 组长单位 县（市、区）

2022 年 8月 1日-9 月 1日 市卫生健康局 仁化

2022 年 9 月 1日-10 月 1日 市公安局 始兴

2022 年 10 月 1日-11 月 1 日 市应急管理局 武江

2022 年 11 月 1日-12 月 1 日 市生态环境局 浈江

2022 年 12 月 1日-2023 年 1月 1 日 市住建管理局 乐昌

2023 年 1月 1日-2 月 1日 市消防救援支队 南雄

2023 年 2月 1日-3 月 1日 市卫生健康局 曲江

2023 年 3月 1日-4 月 1日 市公安局 新丰

2023 年 4月 1日-5 月 1日 市应急救援局 翁源

2023 年 5月 1日-6 月 1日 市生态环境局 乳源

备注：

1.各县（市、区）完成第一轮轮岗值班后，从 2023 年 6 月起按本表顺序

继续轮岗。每月 1 日为工作交接日。

2.市集中隔离场所当地联系人：肖信方（浈江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），

联系电话，138263370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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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韶关市密切接触者集中医学观察场所
工作经费需求

（每半年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及拨付）

一、防护物资：个人防护每天实际需用 14 套，包括防护服、

隔离衣、N95 口罩、手套、鞋套、帽子、眼罩等，单价 280 元，

6 个月预计需用 2520 套，以 6 个月计共 705600 元。

二、采样用材：按工作人员 18 人、隔离人员 42 人（犁市镇

隔离场所满员的 70%），每天一采，6 个月需 10800 个，单价 15

元，6 个月需 162000 元。采样辅助耗材 8000 元。以 6 个月计共

170000 元。

三、消毒用品：每天用消毒药 10 斤，每斤 10 元，6 个月需

18000 元。消毒器械 2000 元，以 6 个月计共 20000 元。

四、消毒清洁人员工资：聘请2名清洁工，每天每人300元，

每月18000元，以6个月计共108000元。

五、隔离人员餐费：隔离人员42人（犁市镇隔离场所满员的

70%），每人每天伙食费80元，每月100800元，以6个月计共604800

元。

六、工作人员餐费：工作人员18人，每人每天伙食费80元，

每月43200元，以6个月计共259200元。

七、布草洗涤费用，每次1500元，一个月2次，以6个月计共

18000元。

八、污水清运费用，每次4500元，一个月4次，以6个月计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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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000元。

九、维修工每人每月按7天计算，每天300元，以6个月计共

12600元。

十、门磁损耗费用每个140元，每半年20个，需2800元。

十一、清运垃圾：波丽医疗废物处理公司每天清运处理费用

400 元，每月 12000 元，以 6 个月计共 72000 元。

十二、核酸标本转运：每天 400 元，以 6 个月计共 72000

元。

十三、常用药品：硝酸甘油、降压药物、降糖药物、胃肠道

疾病药物、普通抗生素、外用药等，每月 1000 元，以 6 个月计

共 6000 元。

十四、生活物资用品：床上用品 20000 元，临时食品 10000

元，取暖器、冷风扇、微波炉等生活物资 30000 元。以 6 个月计

共 60000 元。

十五、其他费用：水电、网络等正常运作费每月 30000 元，

以 6 个月计共 180000 元。

以上十五项合计 2399000 元。

（说明：较前一版增加的费用主要是隔离人员餐费 604800

元、防护物资 383600 元、污水清运清运垃圾等 158400 元、标本

转运 72000 元、布草洗涤 18000 元；减少的费用主要是水电通信、

电视、空调等物品维护、合同工工资等运作经费 560000 元、生

活物资用品 40000 元）


	



